國立臺東大學 校際選課申請表 （本校學生至外校選課用）   年  月  日

主 旨：本校學生擬至  貴校修課，敬請  審核並惠允修課。

說 明：本校學生申請資料及審核：

學生所屬學校/學系：國立臺東大學                     系/所 年級/班別：             

校際選課學年度/學期：         學年度 / 第      學期

學生：                      學號：                 聯絡電話：                   
	開課

院/系/所
	年級

/班別
	科目中文名稱
	學分
	時數
	上課

時間
	備

註

	
	
	本校科目代碼
	
	
	
	

	
	
	
	
	
	星期：      

時間：         
	

	
	
	
	
	
	
	

	
	
	
	
	
	星期：      

時間：         
	

	
	
	
	
	
	
	

	本學期校際選修合計         學分 ， 累計校際選修總學分數         學分。（必填）


	開 課 學 校 審 核
	
	出納組(收費章)

	任課教師簽章
	院系所
	教務處
	
	

	
	
	
	
	


敬請學期結束後，將學生成績寄送本校(95092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教務處註冊組收，謝謝！

	國 立 台 東 大 學 核 簽

	開課單位
	系所主管
	課務組
	註冊組
	教務長

	□是□否（開課單位勾選）

同意計入畢業學分。
	
	
	
	


註：1.本校學生選讀他校開設之課程，以選讀本校未開設之科目為原則。若選讀之課程在本校課程架構範圍內，則所修學分得併入畢業學分計算。

    2.本校學生選讀他校學分數，大學部學生以六學分為限，研究生以每學期一門課程三學分為限，全部學分不得超過二門課程六學分，且應受每學期限修學分之限制。
   3.本校學生依本校與國內合作學校簽訂協議及本校國內交換學生甄選辦法至合作學校進行交換學習者，其修習學分上下限及繳費規定由相關協議及辦法規範，得不適用本辦他校學生依合作協議至本校進行交換學習者，其修習學分上下限及繳費規定由相關協議及辦法規範，得不適用本辦法。

    4.本校學生擬至外校選課者，經核准選課及繳費後，影印二份，影本一份繳回本校註冊組，影本一份送本校課務組留存，正本學生留存。
製表更新時間：99年07月20日














